西藏林芝高山森林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开放课题管理制度


为 了规范和加强西藏林芝高山森林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以下简称林芝站）开放课题管理和实施，根据《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建设运行实施方案（2020-2025）》、《国家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管理办法》和《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管理办法》，结合本站实际，制定本制度。
一、开放对象
（ 一）西藏自治区内外（西藏农牧大学除外）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其它从事相关专业领域研究的科技工作者均可申请。
（二）根据工作需要，应课题负责人或林芝站邀请来站参加在研课题的研究人员。
（三） 自带课题和经费来站工作的科研人员及短期测试人员。
二、基金申请程序
（ 一）林芝站每年3 月公布课题研究方向和项目指南。
（二） 申请者按要求填写《西藏林芝高山森林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开放课题申请书》（ 一式三份），在规定的日期前向林芝站提出申请。对于自带经费的课题，需附上资助单位同意资助金额的证明。
（三） 林芝站学术委员会每年 4-5 月评审申请课题（或委托西藏高原生态研究所执行），确定资助课题和资助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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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林芝站每年 5 月发出通知，获准资助的课题申请人凭通知办理有关手续。
三、基金的使用与管理
（ 一）课题完成期限以 2年为期，必须持续较长的重大课题可以分阶段申请。资助金额一次核定，分年度拨付。
（二）开放课题由林芝站统一管理。建立经费使用台账，实行专款专用。经费使用由申请人负责，根据《西藏农牧大学科研经费管理办法》执行。
（三） 自带课题和经费来室工作的研究人员，应在来室工作前将所需经费汇至本站，建立经费使用台账，由申请人掌握使用。
（四） 经费的使用范围
1．小型专用仪器购置费，仪器设备的加工、租用费；
2．试验所需的材料费、计算费、测试费等；
3．与课题有关的学术活动费，调研费，数据、文献购置费，资料、论文的打印复制费等；
4．课题人员来站的交通、住宿、路途补贴等费用；
5．水、电消耗及业务管理费。
经费的使用不设仪器（大型）设备费、专家咨询费、绩效费、劳务费。
（5） 课题完成后结余经费的处理：全部由林芝站资助的课题，结余经费全部归入林芝站；部分由林芝站资助的课题，结余经费按比例由双方商定处理；自带经费的课题，结余经费由研究者所在单位处理。
四、课题及成果管理
（ 一）凡由林芝站资助的课题，每年度须提交年度计划执行情况报告，根据课题的性质不同，提交学术论文、研究报告或实验工作阶段小结。
（二） 资助课题结束后， 必须向林芝站提交研究工作总结，学术论文或报告，科研工作中的原始资料，档案及目录。
（三） 林芝站站长负责检查课题进展执行情况，发现未完成计划或原方案有问题时，本站有权暂时终止或取消基金资助。
（四） 资助课题所取得的成果属于林芝站和研究者所在单位。研究成果如需组织鉴定或评审，由林芝站负责组织办理，并由双方联合申报成果或申请奖励。成果转让的获利，由双方共享，分配比例另行协商。申请发明专利时，按专利法及有关规定办理。
[bookmark: _GoBack]（五） 由林芝站资助的课题在发表论文时，以林芝站共同申请人作为第一作者，第一单位需加注“西藏农牧大学西藏高原生态研究所(Institute of Xizang Plateau Ecology,  Xizang Agricultural and Animal Husbandry University,Linzhi860000,Xizang, China)、西藏林芝高山森林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Linzhi, Xizang, Forest Ecosystem, National Observation and Research Station)，同时要标注“西藏林芝高山森林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开放课题资助”（Linzhi, Xizang, Forest Ecosystem, National Observation and Research Station，Grant number LZFKF***）。未标注的，课题结题时不计入成果。依托开放课题取得的数据类成果，包括发明专利、行业标准、咨询报告、论文、专著、技术报告、总结、鉴定、学术报告及其他成果，知识产权归林芝站和课题承担单位共享。在相关成果中，应明确标注该成果受到本站开放课题资助。
（六） 自带课题和经费来室工作的研究者，成果归研究者所在单位，但须注明该课题是在西藏林芝高山森林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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